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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NO.2019G33地块开发建设项目

（A地块）
行业类别

房地产

工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南京奇雅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南京市水务局，

宁水许可〔2020〕107，2020年 11月 26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0年 4月～2023年 6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中地泓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江苏德宁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振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江苏顺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鉴定书编制单位
南京万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二、验收意见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

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江苏省水利厅关于印

发〈江苏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水

规〔2018〕4号)等相关规定，2023年 8月 30日，南京奇雅置业有限公

司在项目现场主持召开了 NO.2019G33地块开发建设项目（A地块）水

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工程设计单位南京长江都市建

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振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江苏

顺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中地泓通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监测单位江苏德宁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验收鉴定书编制单位

南京万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及特邀专家共 8人，会议成立

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会前，验收组实地查看了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实施与运行情况，查

阅了有关技术资料、档案；会上，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水土保持方案实

施情况、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的工作汇报以及方案编制单

位、施工单位的补充说明。现场人员均认为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基本按

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完成，质量总体合格，符合国家和地方的有

关技术标准，同意验收的基础上，经质询、答疑和讨论，形成验收意见

如下：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东至滨江大道，西至华慧路，

南至园特路，北至规划支路。本项目本项目分为 A、B、C、D四个地

块建设，总建筑面积 1039843.81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702870.04m2，



地下建筑面积 336973.77m2。总占地面积 26.55hm2，其中永久占地

23.33hm2，临时占地 3.22hm2。目前，项目 A地块已完工且达到验收条

件；B、D地块项目正在进行施工，C地块暂未开工，本次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只针对 A地块进行验收。

A地块总建筑面积 194407.64m2，其中地上总建筑面积 139203.4m2，

地下总建筑面积 55204.24m2，机动车停车位 1445辆（均为地下停车位），

非机动车辆 2140辆（均为地下停车位）。容积率 2.8，建筑密度 13.05%，

绿地率 35.21%。A地块主要建设内容为：A地块新建 9栋 31F～33F住

宅楼（A-1#～A-3#、A-5#～A-10#，其中 A2为 31F，其余楼栋为 33F），

1座 1F商业楼（A-11）,4座配电房（1#～4#）及相关配套设施，地下

为两层地库。配套建有绿化工程、景观小品工程、道路工程等内容。A

地块总占地面积 4.97hm2，均为永久占地。占地类型为空闲地。工程实

际挖填总量为 24.24万 m3，其中挖方总量为 15.93 万 m3，填方总量为

8.31万 m3，余（弃）方 8.15万 m3，借方 0.53万 m3。工程于 2020年 4

月动工，2023年 6月全部建成，总工期 39个月。A地块总投资 40900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8400万元，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20年 11月 26日，南京市水务局以“宁水许可〔2020〕107”《关

于 NO.2019G33地块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行政许可决定》，对

本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进行了批复。

项目建设期间，水土保持方案无重大变更情况。

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中，A地块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为 4.97hm2，项目建设区扰动地表面积为 4.97hm2，建设期水土流失总



量 716.88t，其中新增水土流失量 658.16t。方案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主要

有：雨排管网 1820m、雨水回用系统 500m3、土地整治 1.75hm2；景观

绿化 1.75hm2；洗车平台及配套沉淀池 1座、泥浆沉淀池 1座、临时排

水沟 1070m、临时沉沙池 4座、临时苫盖 4.97hm2等。

工程挖方 16.77万 m3，填方 8.83万 m3，无借方，余方 7.94万 m3。

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 493.39万元。在水土保持工程投资中，工程

措施 49.07万元，植物措施 210.00万元，临时措施 122.97万元，独立

费用 56.10万元，基本预备费 26.29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289509.60

元。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防治一级防治标准，设

计水平年防治目标为：水土流失治理度 98%，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渣

土防护率 99%，林草植被恢复率 98%，林草覆盖率 27%。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情况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纳入主体工程设计中，由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

计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完成。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21年 6月，建设单位委托江苏德宁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展

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本项目实际防治责任范围 4.97hm2，均为永久占地；

项目实际产生挖方总量为 15.93万 m3，填方总量为 8.31万 m3，余（弃）

方 8.15万 m3，借方 0.53万 m3；项目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

有：雨排管网 1890m、雨水回用系统 500m3、土地整治 1.75hm2；景观

绿化 1.75hm2；洗车平台及配套沉淀池 1座、泥浆沉淀池 1座、临时排

水沟 1070m、临时沉沙池 2座、临时苫盖 4.97hm2等。



项目区土壤流失量为 86.14t，其中新增土壤流失量 57.78t；工程实

际土壤流失总量与水土保持方案预测量 716.88t相比减少了 630.74t，主

要是因为水土保持措施布设较为完善，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水土流失。

六项指标监测结果为：水土流失治理度达到 99.96%，土壤流失控

制比为 2.50，渣土防护率达到 99.16%，不涉及表土保护率，林草植被

恢复率达到 99.89%，林草覆盖率达到 35.17%。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2023年 6月，建设单位委托南京万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展本项

目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工作，8月提交了《NO.2019G33地块

开发建设项目（A地块）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参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条款

4.8，本项目不存在该条款所列的情况，响应如下：

a）本项目已按照水保法律法规要求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并

获得南京市水务局的行政许可决定。本项目建设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和水土保持设施与已批复方案基本一致，不涉及重大变更。

b）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为报告书，建设单位委托江苏德宁建设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实施水土保持监测。

c）本项目为补报项目，水土保持监理已纳入主体工程监理。本项

目工程监理由江苏顺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负责，水土保持监理已包含在

内。

d）项目产生的余方已由南京淮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外运至项目 B

地块用于回填。

e）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体系、等级和标准已按经批准的水土保持



方案要求落实；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

f）本项目不涉及重要防护对象，经调查本项目建设过程未出 现重

大水土流失事件。

g）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经验收合格。

h）本项目已实施水土保持监测，监测总结报告合理可信。

i）项目已足额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289509.60元。

2023年 8月 9日，建设单位南京奇雅置业有限公司组织相关单位

召开了水保设施验收工作会议。参与建设的各方以及特邀专家一致认为

该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布局较合理，水土保持设施施工质量达到设计标准

的要求，工程质量总体评价为合格，发挥了水土保持功能，水土流失防

治效果明显。

（六）验收结论

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并按批复的方案实施了水土保

持各项防治措施，至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治理度达到 99.96%，土壤

流失控制比为 2.50，渣土防护率达到 99.16%，不涉及表土保护率，林

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9.89%，林草覆盖率达到 35.17%。水土流失治理度、

土壤流失控制比、渣土防护率、林草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都达到水

土流失防治目标值，达到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的目的。验收组同意该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本项目在施工过程中重视水土保持工作，按照建设单位负责、 监

理单位控制、施工单位实施的管理体系，对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植物

措施及临时措施进行施工，取得了较好的水土保持防治效果。



（七）后续管护要求

建设单位应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的维护与管理，明确责任单位

和责任人，全面落实好各项管理制度。定期清理排水管网，对工程出现

的局部损坏进行修复、加固，对绿化林草进行抚育、补植更新，维护其

水土保持功能。



三、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分工 姓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签字 备注

组 长 闫 平
南京奇雅置业有

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建设单位

成

员

毕利东 河海大学 副教授 特邀专家

黄 煜
中地泓通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工程师

水土保持方

案编制单位

张 杰
江苏德宁建设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师 监测单位

端宇婷
南京万正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
工程师

验收报告编

制单位

史蔚然

南京长江都市建

筑设计股份有限

公司

项目负责人 设计单位

张 勇
振中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施工单位

程大洪
江苏顺悦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监理单位



附表 1：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对照表

NO.2019G33地块开发建设项目（A地块）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对照表

防治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变化情况

（%）
变化原因

建筑区 密目网苫盖 m2 6500 6500 100.00% 无

道路广场区

雨排管网 m 1820 1890 103.85%
实际施工过

程中工程量

增加

雨水回用系统 m3 500 500 100.00% 无

泥浆沉淀池 m2 1 1 100.00% 无

洗车平台及配

套沉淀池
座 1 1 100.00% 无

临时排水沟 m 1070 1070 100.00% 无

临时沉沙池 座 4 2 50.00%
实际施工过

程中工程量

减少

密目网苫盖 m2 25700 25700 100.00% 无

绿化区

土地整治 hm2 1.75 1.75 100.00% 无

景观绿化 hm2 1.75 1.75 100.00% 无

密目网苫盖 m2 17500 17500 100.00% 无

注：1项目实施过程中，新增或变更的水土保持措施情况应说明原因。

2“单位”可根据实际措施类型填写长度、面积、方量等。



附表 2：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达标情况统计表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达标情况统计表

防治指标 目标值 分析内容 单位
完成

数量

设计水平

年实现值

是否

达标
备注

水土流失治理

度%
98%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hm2 4.968

99.96% 达标 无

水土流失面积 hm2 4.97

土壤流失控制

比
1.0

容许土壤流失量 t/(km2.a) 500

2.5 达标 无

治理后平均土壤流失强度 t/(km2.a) 200

渣土防护率% 99%

采取措施实际拦挡的弃土

（石、渣）量
万 m3 8.23

99.16% 达标 无

工程弃土（石、渣）总量 万 m3 8.30

表土保护率% /

实际剥离、保护的表土数

量
万 m3 /

/ 不涉

及
无

可剥离、保护表土总量 万 m3 /

林草植被恢复

率%
98%

林草类植被面积 hm2 1.748

99.89% 达标 无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hm2 1.75

林草覆盖率% 27%

林草类植被面积 hm2 1.748

35.17% 达标 无

项目建设区面积 hm2 4.97



附表 3：水土保持措施竣工照片集

水土保持措施竣工照片集

照片 1说明：雨排管网（2023.7.17） 照片 2说明：雨排管网（2023.7.17）

照片 3说明：景观绿化（2023.7.17） 照片 4说明：景观绿化（2023.7.17）

照片 5说明：景观绿化（2023.7.17） 照片 6说明：景观绿化（2023.7.17）

注：照片说明应包括拍摄时间、措施名称、分布、数量、运行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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